
银川市水务局权责清单（行政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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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制执行

拒不服从

统一调度

和指挥

行政

强制
0316006000

银川市

水务局

银川市

水务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

共和国抗旱条例》（2009
国务院令第 552号）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水库、水电站、拦河

闸坝等工程的管理单位以

及其他经营工程设施的经

营者拒不服从统一调度和

指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流域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强制执行，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1.告知责任：水库、

水电站、拦河闸坝

等工程的管理单位

以及其他经营工程

设施的经营者拒不

服从统一调度和指

挥的，告知其依法

享有的陈述权和申

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

听取当事人的意

见，对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

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根据

中止和终结执行的

适用情形，作出中

止或终结执行决

定。

3.执行责任：单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三条 行政机关拟

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

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

听证：

（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

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

财物；

（三）降低资质等级、吊

销许可证件；

（四）责令停产停业、责

令关闭、限制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

罚；

（六）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

织听证的费用。

第六十四条 听证应当依

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1.行政机

关

2.相关工

作 人 员

（ 告 知

人、执行

人、事后

监管人、

机关法定

代表人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

实施行政强制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采取查封、扣

押措施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的；

5.在采取查封、扣

押措施中泄漏单位

或个人情况的；

6.在行使行政强制

权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7.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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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在规定期限

内履行了义务的，

将查封、扣押物品

予以退还单位或个

人；单位或个人逾

期未履行义务的，

依法强制执行，收

缴罚款。

4.事后监管责任：

建立守法诚信档

案，对存在重大违

法行为的单位或个

人，向社会公布。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五

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举

行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

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

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

法予以保密外，听证公开

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

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

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

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有权申请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

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

二人代理；

（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

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

证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行政机关终止听证；

（七）举行听证时，调查

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

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

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八）听证应当制作笔录。

8.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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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或者其

代理人核对无误后签字或

者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代

理人拒绝签字或者盖章

的，由听证主持人在笔录

中注明。

2.《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

条例》（2009 国务院令第

552号）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水库、水电站、拦河

闸坝等工程的管理单位以

及其他经营工程设施的经

营者拒不服从统一调度和

指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流域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强制执行，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